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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 1 T去法庭收~文 

u s 年度

憲 字 第 ！ 號

法規範憲法審查補充理由書

案 號 113年度蕙國字第3 號 

聲 請 人  監察院

代 表 人  陳菊(院長）

訴訟代理人 李元德律師

為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憲法判決提出補充理由書事：

壹 、論述前提

一 、民國(下同) 8 1年第二次修憲，並未削減監察院專有之「弊案調 

查權」

相關機關立法院雖辯稱，於 8 1 年修憲後，監察院已不具有國會 

性 質 ，自不宜獨享原屬國會之調查權云云【請參立法院(訴訟代 

理 人 ：葉慶元律師)113年7 月 3 1 曰所呈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  

答辯書第 3 0 頁 第 19行 至 第 2 0 行 】 。惟 查 ：

(一)依憲法增修條文第7 條 第 1 項及憲法第 9 7條 第 1 項規定，彈劾、 

糾 舉 、審計及糾正 權 ，為憲法賦予監察院之職 權 。憲法第9 5 條 

規 定 : 「監察院為行使監察權，得向行政院及其各部會調閱其 

所發布之命令及各種有關文件 。」憲法第9 6條 規 定 : 「監察院 

得按行政院及其各部會之工作，分 設 若 干委員會，調查一切設 

施 ，注意其是否違法或失職。」前者可說是監察院之文件調閱 

權 ；後者則是調查方式不限於調閱文件之調查權。此為憲法明 

文 賦 予 監 察 院 ，為行使監察權所享有之弊案調查權〇詳 言 之 ， 

原本於三權分立制度國家中，屬國會調查權一部分、追究公務 

員違法失職責任之「弊案調查權」（即醜聞調查權），在我國五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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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立制度下，自立憲始即經憲法第9 5 條 及 第 9 6 條 明 確 規 定 ， 

由監察院獨立行使。乃 至 8 1 年 修 憲 後 ，監察院雖已不具國會性 

質 ，然 由 監 察 院 獨 享 「弊案調查權」之 蕙 法 規 定 ，並 未 更 動 。 

由 此 可 知 ，監 察 院 獨 享 「弊案調查權」之 憲 法 權 限 ，與其是否 

具國會性質並無影響，反而是立憲者及修憲者有意不給予立法 

院 此 一 「弊案調查」之憲法權限。

(二) 而 8 2 年 7 月 2 3 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3 2 5號解釋更明確指出：

「憲法於國民大會之外，設立五院分掌行政、立 法 、司 法 、考 

試 、監 察 五 權 ，均為國家最高機關，彼 此 職 權 ，並經憲法予以  

劃 分 ，與外國三權分立制度，本 不 完 全 相 同 ，其中何者相當於  

民主國家之國會，於五院職權之劃分並無必然之關連’憲法增 

修條文既未對五院體制有所改變，亦未增加立法院之職權，則 

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違法情事，得提 

出之糾舉、彈劾及限於對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得提出之糾正， 

以及為行使此等職權，依憲法第九十五條、第九十六條具有之  

調 查 權 ，既 未 修 改 ，自仍應專由監察院行使。」再次確認我國 

憲法係採五權分立之憲政體制，即使監察院於8 1 年第二次修憲 

後不具國會之性質，並不影響監察院作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獨 

立執掌監察權的地位。監察院依憲法第9 5 條 及 第 9 6 條規定享 

有 之 「弊案調查權」 ，當 然 仍 應 「專 由」監 察 院 行 使 ，其他權 

力機關不得染指。

(三) 綜 上 ，8 1 年第二次修憲，並未削減監察院專有之「弊案調查權」。 

相關機關立法院所辯，8 1 年修憲後，監察院已不具有國會性質， 

自不宜獨享原屬國會之調查權云云，顯係對於立憲者、修憲者 

乃至於釋蕙者向來未曾給予或肯認立法院享有「弊案調查權」 

此一事實之嚴重誤解與扭曲，其昧於事實之主張，自無足採。

二 、司法院釋字第5 8 5號 解 釋 ，從 未 允 許 「立法院調查權」之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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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範 圍 ，擴張至屬於監察權之事務領域，得與監察院調查權「平

2 行 調 查 」

3 鑑定人黃銘輝副教授意見雖稱：「釋 字 3 2 5號 解 釋 ，試圖在立

4 法院與監察院之間，保持一定均勢的努力，在後續的釋字第 585

5 號 解 釋 ，卻被大法官一舉推翻。……突破釋字第 3 2 5號解釋『調

6 查 權 仍 應 「專由」監察院行使』的枷鎖……大法官對於立法院

7 的國會調查權的行使，可以是一項獨立的權能(在合於釋字所定

8 的條件下）、甚至是與監察權的行使有所重疊，都 開 了 綠 燈 。」

9 云 云 【請參黃銘輝副教授 1 1 3年 8 月 6 日 庭 呈 鈞 庭 專 家 諮 詢

10 意見書第 2 3 頁 第 1 9行 至 第 2 5 頁 第 5 行 】 。惟 查 ：

11 (一)首先，司法院釋字第 5 8 5 號解釋明確指出：「立法院調查權行

12 使 之 方 式 ，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事項

13 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 件 調 閲 權 為 限 ，

14 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，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

15 員 ，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，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，於科

16 處 罰 鍰 之 範 圍 内 ，施以合 理 之 強 制 手 段 ，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

17 解釋應予補充。」司法院釋字第 5 8 5 號解釋僅係於司法院釋字

18 第 3 2 5 號解釋承認立法院享有文件調閱權之基礎上，再補充立

19 法 院 僅 享 有 「經院會決議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有重大關聯」之調

20 查 權 而 已 ，並無鑑定人所稱，大法官擬藉由第 5 8 5 號 解 釋 「一

21 舉 推 翻 I 第 3 2 5號解釋中立法院與監察院間權限關係之意旨。

22 (二)再者，司法院釋字第 5 8 5 號解釋一再重申：「立法院調查權乃

23 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，基於權力分立與

24 制 衡 原 則 ，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，並非毫無限

25 制 。除所欲調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有重大

26 關 聯 者 外 ’凡 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，即非立 

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圍。」 「立法院所得行使之調查權，僅27

3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係為輔助立法院行使其憲法所賦予之立法權限……其調查亦玉 

得排除或干預監察院或其他有權機關就同一 事 件 ，本於職權進 

行調查或偵查之權力。」 、 「其行使之調查權亦與監察院之調 

查 權 有 別 ，且其調查權之行使及調查之結果亦不能影響監察院  

調 查 權 之 行 使 。 ！ 、 「關於真調會有向監察院提出報告義務之 

規 定 ，殊有悖於前述之原則，應 予 檢 討 修 正 ，以釐清真調會之 

職 責 ，並避免影響監察院調查權之行使。」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85 

號解釋雖然承認立法院調查權之「調查方法」不限於調閱文件， 

但仍透過權力分立原則將立法院調查權之「行使範圍」加以框 

限 ，明 示 「不得排除或干預監察院或其他有權機關就同一事件， 

本於職權進行調查或偵查之權力 I 換 言 之 ，就該事件不得為平  

行 調 查 ，應 尊 重 、退 讓 ，由監察院本於職權為調查，以 免 「影 

響監察院調查權之行使！》故 ，鑑定人稱司法院釋字第 5 8 5 號 

解釋開放立法院就屬於監察權事務領域之事件，得為重疊的平 

行 調 查 ，顯係曲解司法院釋字第5 8 5號 解 釋 意 旨 ，並 不 可 採 。

(三) 更 有 甚 者 ，司法院釋字第5 8 5號解釋理由書第2 1段 已經明示:

「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，其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之彈劾、 

糾 舉 、糾 正 、審 計 權 ，依憲法第九十五條、第九十六條具有之  

調 查 權 ，仍應專由監察院行使。」與 司法院釋字第 3 2 5 號解釋 

「依憲法第九十五條、第九十六條具有之調查權，既 未 修 改 ， 

自仍應專由監察院行使。」之意旨完全相同。鑑定人竟稱司法 

院 釋 字 第 5 8 5 號解釋理由書「突破」 、 「抵銷」 、 「推 翻 」司 

法 院 釋 字 第 3 2 5 號解釋上開意旨！益徵該鑑定人之意見，係出 

於 重 大 謬 誤 ，要 無 足 採 。

(四) 綜 上 ，司法院釋字第 5 8 5 號 解 釋 ，從 未 允 許 「立法院調查權」 

之 行 使 範 圍 ，擴張至屬於監察權之事務領域，與監察院調查權

「平行調查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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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立法院調查權之憲法輪廓，非 無 由 鈞 庭 以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 8 5 

號 解 釋 為 基 礎 ，加以續造之空間。然而權力分立原則係多號司 

法院大法官解釋背後不變之核心概念。弊案調查權專由監察院  

行使以及監察委員之獨立性保障，更有憲法明文規定。故無論 

如 何 變 更 及 補 充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 8 5 號 解 釋 ，保障監察權之意  

旨 ，皆應維持

謹 就 鈞 庭 垂 詢 ，若 有 必 要 ，是否可以司法院釋字第5 8 5號解 

釋 為 基 礎 ，而來依循時代之變遷、朝小野大之現行狀態，做不 

同 思 考 ，對司法院釋字第 5 8 5號解釋為變更及補充之問題，聲 

請人陳述意見如下：

(一) 立法 院 調 查 權 ，初無憲法上明文之依據，及至司法院釋字第58 5 

號 解 釋 ，始承認立法院享有不限於文件調閱權之調查權，並對其 

設下諸多要件與限制。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之效 

力（司法院釋字第 1 8 5號解釋參照），故立法者欲將司法院釋字第 

5 8 5 號解釋形塑之立法院調查權具體化，制定於立法院職權行使 

法 中 ，首先即應遵循司法院釋字第5 8 5號解釋之意旨。

(二) 司法院釋字第5 8 5號解釋所設要件與限制，具有一定程度抽象通 

案 性 的 同 時 ，亦有彼時針對「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 

會條例」之考量存在。今 日 鈞 庭 審 理 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」之 

爭 議 ，將有因應不同審查標的而為不同考量之可能，惟 司法院釋 

字 第 5 8 5號 解 釋 ，乃至司法院歷來諸多解釋背後所依循的「權力 

分 立 原 則 ！，並不因個案或時代改變，自應是我國憲法賴以存立 

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仍 為 鈎 庭 作 成 裁 判 之 準 繩 。

(三) 弊案調查權專由監察院行使，憲法第 9 5條 及 第 9 6條定有明 文 ， 

已如 前 述 。監察委員之獨立性受憲法保障，憲法增修條文第7 條 

第 5 項亦有明文 規 定 。是 以 ，立法院調查權之憲法輪廓， 鈞庭 

固得以司法院釋字第5 8 5號 解 釋 為 基 礎 ，加 以 續 造 。然而基於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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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憲法明文規定意旨以及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，立法院調查權不 

得侵入監察權事務領域，本件聲請標的違憲之結論，仍 應 維 持 。

四 、本件聲請標的係立法院自我授權，侵入監察權之核心領域，積 

極製造憲政權力之扞格。相關機關立法院以立法院與監察院調  

查權無重疊扞格之處為理由，主張本件聲請標的並未侵害監察  

權 云 云 ，為嚴重謬誤之循環論證

相關機關立法院辯稱，立法院與監察院調查權之功能及對象不 

同 ，故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並未侵害監察權云云。【請參立法院(訴 

訟代理人：仉桂美副教授)113年7 月 3 1 日 所 呈 鈞 庭 法 規 範 憲  

法審查答辯書第1 0 頁 第 1 1行 至 第 1 2 頁第 2 2 行 】惟 查 ：

(一） 司法院釋字第5 8 5 號 及 第 7 2 9 號 解 釋 ，一再強調立法院與監察 

院 各 有 所 司 、並 無 重 疊 扞 格 ，是在確立憲法上兩者應清楚區分 

的憲政權分配框架【請參聲請人 11 3年 7 月 3 1 號 所 呈 鈞 庭 法  

規範憲法審查言詞辯論意旨書第5 頁 第 1 8 行 至 第 7 頁 第 26 

行 】 ，並非宣示立法權永遠沒有「越 界 」侵害監察權的可能。 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所 揭 示 之 應 然 ，與本件聲請標的規範之實  

邀 ，兩者不可混為一談。

(二) 由 司法院釋字第 5 8 5 號解釋係指出：「監察院為 國家最高監察 

機 關 ，其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之彈劾、糾 舉 、糾 正 、審 計 權 ，依 

蕙法第九十五條、第九十六條具有之調查權，仍應專由監察院 

行 使 。其與立法院於憲法之職能各有所司，各自所行使之調查  

權 在 權 力 性 質 、功能與目的上並不相同，亦無重疊扞格之處。 

真調會既為隸屬於立法院下行使立法院調查權之特別委員會， 

自無須向監察院負責，亦不受監察院之監督。而其行使之調查 

權亦與監察院之調查權有別，且其調查權之行使及調查之結果  

亦不能影響監察院調查權之行使。是真調會條例第十二條第一 

項 規 定 『本會對於調查之事件，應於三個月内向立法院提出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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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調 查 報 告 ，並 公 布 之 。如 真 相 仍 未 查 明 ，應 繼 續 調 查 ，每三 

個月向立法院及監察院提出報告，並公布之』 ，其中關於真調 

會有向監察院提出報告義務之規定，殊有悖於前述之原則，應 

予 檢 討 修 正 ，以釐清真調會之職責，並避免影響監察院調查權 

之 行 使 。」亦可清楚得知，司法院釋字第 5 8 5 號 解 釋 ，係在劃 

定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界線，若立法院調查權逾越界線，影 響 、 

干涉監察院調查權之行使，製造其與監察權之扞格，即與權力 

分立原則不符。

(三) 然 而 ，相關機關立法院卻斷章取義，其 相 當 於 面 對 「立法權與 

監察權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廬無重疊扞格之處，本件聲請標的是 

否越界侵入監察權之核心領域？」的 質 問 ，答 以 ： 「因立法權 

與監察權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無重疊扞格之處，故本件聲請標的 

並 未 越 界 。」此顯係以問答問、以應然取代實然之循環論證， 

要 無 足 採 。

(四） 質 言 之 ，正是因為立法院之憲法職權並不包含「調 查 弊 案 | (目 

的性權力），故 立 法 院 自 無 「弊 案 調 查 權 ！（輔助性權力），於是 

立法院調查權與監察院調查權，兩者間得以不生「重 疊 扞 格 I 。

本件聲請標的卻自我授權立法院得與監察院平行調查，並以調 

查報告或期中報告拘束監察院，侵入監察權之核心領域，積極 

製造憲政權力之扞格。相關機關立法院所辯，顯 屬 無 據 。

貳 、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4 5條 第 1 項規定部分 

一 、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，應限於與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有「重 

大關聯」者

相關機關立法院辯稱：「實重大關聯之準據，應依憲法第 6 3條 ， 

『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、預 算 案 、戒 嚴 案 、大 赦 案 、宣 戰 案 、 

媾 和 案 、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。』重要事項為憲法 

保留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條款，應具有判斷餘地的專業尊重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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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非立法院行使職權發動調查權發生具體侵權損害之結果，否 

則 基 於權力分立，國家各最高機關間應予適當之尊重。」云云 

【請參立法院(訴訟代理人:仉桂美副教授)113年7 月 3 1 日所呈 

鈞庭法規範蕙法審查答辯書第5 頁 第 4 行 至 第 8 行 】 、鑑定人 

黃銘輝副教授意見略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5條 第 1 項規定文 

字與司法院釋字第 5 8 5 號 解 釋不同，但應以合蕙性解釋方法為 

解 釋 云 云 【請參黃銘輝副教授1 1 3年 8 月 6 日 庭 呈 鈞 庭 專 家  

諮詢意見書第 2 6 頁 第 4 行 至 第 1 1行 】 、鑑定人董保城教授意 

見 略 以 ： 「若國會調查權只限於『立法院行使憲法職權有重大 

關聯之要件』 ，將 失 之 過 窄 ，則國會調查權之固有權性質，將 

被 淘 空 。」惟 查 ：

(一） 司法院釋字第 5 8 5 號解釋已明確指出，立法院調查權係協助立 

法院行使憲法職權之輔 助 性 權 力 。立法院調查權僅係工具性權 

力而非獨立的目的性權力，其行使自須與對應之憲法職權行使 

有 重 大 關 聯 ，以免漫無邊際，為 調 查 而 調 查 ，侵入其他憲法機 

關之事務領域。

(二) 鑑定人董保城教授之意見，直接無視司法院釋字第5 8 5 號解釋 

意 旨 ，錯亂立法院調查權之功能屬性，並 任 意 指 摘 鈞 庭 113 

年憲暫裁字第 1 號 裁 定 ，顯 不 足 採 。

(三) 鑑定人黃銘輝副教授之意見，有意忽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 

條 第 1 項係擴大立法院調查權之發動行使空間，與司法院釋字 

第 5 8 5 號解釋限縮範圍之意旨，且在文義上已生嚴重牴觸，並 

無進行合憲性解釋之空間【請參聲請人 11 3年 7 月 1 日 所 呈 鈞  

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第1 2 頁 第 1 3行 至 第 1 3 頁 第 5 行 】 。

(四) 至於憲法第63 1条之「國家其他重要事項！，不可過度寬泛解釋， 

否則一切國家大事皆歸立法權掌管，且重要與否尚易流於立法 

委員之主觀認定。故 「國家其他重要事 項 ！，應 限於與立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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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 權 有 重 大 關 聯 性 ，且非其他憲法機關得獨立做成決定之事

遺 。又 「國家其他重要事項」作為補充條款，與例示者(法律案、 

預 算 案 、戒 嚴 案 、大 赦 案 、宣 戰 案 、媾 和 案 、條約案)相同，均 

應在立法權之範圍内，不 可 透 過 「國家其他重要事項 i 擴張立  

法 權 ，再錯誤證明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範圍與立法權行使有「重 

大 關 聯 I °

(五)是否有弊案、公務員是否有違失行為，本係權力分立下歸由監 

察 院 調 查 並 糾 彈 之 事 務 ，與立法院之憲法職權不具重大關聯  

性 。且弊案調查與糾彈處置，應由監察院獨立作成，憲法並不 

允 許 立 法 院 介 入 「參與」或 「協 助 」 。故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

4 5 條 第 1 項 ，已然逾越司法院釋字第5 8 5號解釋意旨及憲法上 

權 力 分 立 原 則 ，至 為 灼 然 。

二 、立 法 院 不 得 以 「維護人民知的權利」為 由 ，擴張立法院調查權  

之 行 使 範 圍 ，侵入監察院之事務領域

相 關 機 關 立 法 院 機 關 代 表 翁 曉 玲 委 員 於 鈞 庭 1 1 3年 8 月 6 曰 

言詞辯論程序中辯稱：「本次立法院修法最重要的目的呢，就 

是要維護人民知的權利，讓五權當中唯一代表人民的立法院， 

有更好的法律工具，可以去深入了解政府的施政和執法過程， 

讓民眾知道政府到底做了些什麼？」等 語 。其同時又自承：「經 

由 『國會調查權』行 使 ，使政府資訊公開透明，杜絕貪污舞弊 

的 生 態 環 境 ，以 『澄清吏治』 ，建設廉潔政府。」云 云 【請參 

立法院(機關代表：翁曉玲委員）1 1 3 年 7 月 1 0 日 所 呈 鈞 庭 法  

規範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裁定答辯書第9 頁 第 2 2 行 至 第 23 

行 】 。惟 查 ：

(一）「滿足人民知的權利」確 為 立 法 院 之 功 能 ，但 須 注 意 ，立法院 

行使權力以滿足人民知的權利，仍須在權力分立原則之框架内  

為 之 。滿足人民知的權利，固為良善甚至高尚的理由，但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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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絕非因此而豁免「憲法機關忠誠義務」 ，而得以恣意擴張立 

法 院 調查權，侵犯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。

(二)司法院釋字第3 2 5號 解 釋 、釋 字 第 5 8 5號解釋及釋字第7 2 9號 

解 釋 意 旨 ，皆一再重申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國家機關，為立法 

院調查權之禁區。依憲法權限之分配，監察院始為基於杜絕貪 

污舞弊及澄清吏治之憲法職責，得以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監察調 

查權之憲法機關。立法院將杜絕貪污舞弊及澄清吏治納為其憲  

政 任 務 ，並作為制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5 條 第 1 項規定之立  

法 目 的 ，益徵本件聲請標的逾越權力分立界線，造成監察院與  

立法院憲法上職權、功能與權限範圍之位移，動搖自由民主憲  

政秩序之根基。

參 、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條 之 2 第 3 項 及 第 4 7條 第 1 項規定部 

分

一 、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條 之 2 第 3 項規定自行授權，創設立法  

院 「得 」為 「平行調查」之憲法外裁量空間，明顯牴觸權力分  

立原則

相關機關立法院辯稱： 「立法院所設立之調查委員會『得 』因 

應個案具體情況，而為適宜之判斷，是否須停止調查，抑或以 

合理之途徑協商職權之行使之方式。」等 語 【請參立法院（訴訟 

代理人:仉桂美副教授）1 1 3年 7 月 3 1 日 所 呈 鈞 庭 法 規 範 憲 法  

審查答辯書第 1 3 頁 第 1 4行 至 第 1 6行 】 、「以美國為例，參議 

院及眾議院身為國會之兩院，各自享有調查權……縱兩者結論 

相 反 ，亦有助於國民增進對重大事件之瞭解，並使國民得秉其 

智 慧 ，進行正確之判斷…… 。」云云【請參立法院(訴訟代理人： 

葉慶元律師）1 1 3 年 7 月 3 1 曰所呈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答辯  

書 第 3 0 頁 第 2 2行 至 第 3 1 頁 第 1 1行 】 。惟 查 ：

(一）首 先 ，相關機關立法院稱監察院與立法院兩院調查結果不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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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交由民意判斷何者調查結果為真。說明立法院之平行調查， 

從調查過程到調查結果，皆係與監察院競爭，並試圖取代監察

选 。其同時又主張兩院調查權並無重疊扞格，不致侵害監察權。 

其論述自相矛盾，顯 非 可 採 。

(二) 再 者 ，基於權力分立原則、司法院釋字第3 2 5 號 、釋 字 第 585 

號 及 釋 字 第 7 2 9號 解 釋 意 旨 ，立法院既無弊案調查權，則應由 

監察院本於職權獨立處理之案件，無 論 是 「尚未開啟調查」 、

「本於職權處理中」或 「已處理完竣 」 ，立法院皆不得越俎代 

庖 。既然立法院在憲政秩序下自始不得介入，又豈有是否停止  

調查（即是否繼續介入 )之裁量空間？

(三) 相關機關立法院上開允許立法院與監察院平行調查，並由民意 

評斷調查結果之主張，完全忽略我國五權分立下，監察院並非 

國 會 ，且 具 有 「超 然 獨 立 I 之 性 質 ，就糾彈決定之作成，自始 

不對民意以及立法院負責。在 在 證 明 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6 

條 之 2 第 3 項規定自行授權，創 設 立 法 院 「得 」為 「平行調查」 

之 憲法外裁量空間，明顯牴觸權力分立原則，而與我國憲法賴 

以存立之自由民主秩序有這。

二 、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條 之 2 第 3 項 及 第 4 7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 

皆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條 之 2 第 2 項 ，乃至同條第 1 項有 

所矛盾

相 關 機 關 立 法 院 訴 訟 代 理 人 葉 慶 元 律 師 於 鈞 庭 1 1 3年 8 月 6 

曰言詞辯論程序中辯稱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 條 之 2 第 2 項 

規定是針對處置及卷證；第 4 6條 之 2 第 3 項規定則是針對事件 

本 身 ，故兩者並無矛盾云云。惟 查 ：

(一）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中案件之處置及卷證，立法院既不得調 

查 ，其卻得平行調查該案件本身，基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6 

條 之 2 第 2 項保障其他機關獨立行使職權之目的，立法院職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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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使法第 4 6 條 之 2 第 3 項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 條 之 2 第 

2 項當然發生矛盾。

(二)再 者 ’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 條 之 2 第 3 項 及 第 4 7 條 第 1 

項規定合併觀察 :立法院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4 6條 之 2 第 3 

項規定開啟平行調查後 ，便可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4 7條 第 1 

項但書規定，取得監察院就該案件本於職權處理而「先 為 調 取 ！

之相關文件、資料及 檔 案 ，此莫不是開放立法院得變相調查「監 

察院本於職權處理中案件之卷證」！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條 

之 2 第 3 項 及 第 4 7條 第 1 項規定，不僅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

4 6 條 之 2 第 2 項 ，乃至同條第1 項 規 定 「尊重其他國家機關受 

憲法保障獨立行使之職權」有 所 矛 盾 ，更直接牴觸司法院釋字 

第 3 2 5號及釋字第 5 8 5號解釋意旨【請參聲 請 人 11 3年 7 月 31 

日所呈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言詞辯論意旨書第1 0頁第 18行至 

第 1 2 頁 第 6 行 】 。

肆 、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 3 條 之 1 第 2 項 、第 4 5 條 2 項 、第 47 

條 2 項 、第 5 9條 之 3 第 1 項 後 段 、第 2 項 及 第 5 9 之 5 第 2 項 

規定部分

相關機關立法院辯稱：「(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 3 條 之 1 第 2 

項規定調查報告及期中報告拘束監察院之問題），除聲請人監察 

院所主張之情事從未發生，也未因本條修訂後而發生(立職法 

1 1 3年 0 6 月 2 4 日甫修正通過），亦無提出任何相關具體事證， 

聲請人監察院主張應有誤解。」等語【請參立法院(訴訟代理人： 

仉桂美副教授)113年7 月 3 1 日所呈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答辯  

書 第 1 4 頁第 2 3 行 至 第 2 6行 】 、「(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5條 

2 項 、第 4 7 條 2 項 、第 5 9條 之 3 第 1 項 後 段 、第 2 項 及 第 59 

之 5 第 2 項規定關於調查對象未排除監察院所屬獨立行使職權 

人員之問題），過去立法院行使相關權力時也未曾撼動監察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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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會 。是以立法院行使調查權必然須恪遵憲法及大法官解釋之 

意旨… 。」云 云 【請參立法院(訴訟代理人：仉桂美副教授)113 

年 7 月 3 1 日 所 呈 鈞 庭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答 辯 書 第 1 6 頁 第 5 行 

至 第 7 行 】 。惟 查 ：

一 、 上 開 規 定 ，牴觸憲法權力分立原則、憲法增修條文第7 條 第 5 

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3 2 5號 、第 4 6 1號 、第 5 8 5號 及 第 729 

號 解 釋 意 旨 【請參聲請人 1 1 3年 7 月 3 1 日所呈鈞庭法規範蕙 

法審查言詞辯論意旨書第1 2 頁 第 2 5 行 至 第 1 8 頁 第 3 行 】 。

二 、 再 者 ，相關機關立法院就上開規定對監察權之遠憲侵害問題無 

以 回 應 ，於是只能辯稱損害結果未 發 生 。相關機關立法院以具 

體個案尚未發生為理由答辯，凸顯其混淆抽象法規範審查與具 

體機關權限爭議。上開規定是否牴觸蕙法，應針對法規範為檢 

視 ，與立法院過去曾否、將來於何時做出調查報告或者期中報 

告 、要求監察委員到立法院，並無關聯(更何況相關機關立法院 

亦 自 承 ：「立職法民國 11 3年 0 6 月 2 4 日甫修正通過」 ，過去 

根本無此一内容之規定）。倘依相關機關立法院之主張，迨至上 

開違憲條文具體適用而生憲政衝突，才能反過頭來認定上開條 

文 違 憲 ，則憲法訴訟法第4 7 條抽象法規範審查與第4 3 條暫時 

處 分 之 規 定 ，恐成為具文。

伍 、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2 5條 第 8 項 及 第 5 9 條 之 5 第 4 項規定部 

分

相關機關立法院辯稱：「立職法第 2 5條 第 8 項規定…縱經提案 

通 過 後 ，立法院亦不針對其受彈劾或受懲戒事實進行調查，而 

係將受彈劾或懲戒之人移送『監察院』由監察院依相關規定辦 

理之…… 。」云 云 【請參立法院(訴訟代理人：葉慶元律師）113 

年 7 月 3 1 日所呈鈞庭法規範憲法審查答辯書第 3 0 頁 第 10行 

至 第 18行 】 。惟 查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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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2 5條 第 8 項 規 定 ：「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 

規定之政府人員，由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，出席委員五人以上 

連署或附 議 ，經院會決議，移送彈劾或懲戒。」第 5 9條 之 5 第 

4 項 規 定 ：「出席聽證會之政府人員為證言時，為虛 偽 陳 述 者 ， 

由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，出席委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，經院 

會 決 議 ，移送彈劾或懲戒。」上開規定賦予立法院得經院會決 

議 ，將政府人員移送彈劾或懲戒之權限，惟查我國憲法權力分 

立 體 制 下 ，除對總統、副總統之彈劾由立法院行使外，對其餘 

政府人員之彈劾權則專屬監察院，至移送懲戒權，除由監察院 

提出彈劾案方式行使外，依法有受懲戒情事之公務員所屬行政 

或主管機關首長，亦得依法為之，而屬行政權之一環。上開立 

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，皆 未 有 「移送監察院」之 文 字 ，而係明 

定 由 立 法 院 逕行移送彈劾或懲戒，實屬架空監察院之蕙政職 

權 ，擴張立法院所無之職權。

二 、 作 為 對 比 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8條 第 1 項 規 定 : 「政府機關

或公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，於立法院調閱文件、資料及檔案時 

拒 絕 、拖延或隱匿不提供者，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，將其移 

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正、糾舉或彈劾。」該條項始符合相關機 

關立法院所稱之「告發」性 質 ，交由有權調查及處置之監察院 

本於職權作成決定。

三 、 由上可 知 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2 5 條 第 8 項 及 第 5 9條 之 5 第 

4 項 規 定 ，逕以立法院院會決議，創設立法院原本所無之彈劾  

與移送懲戒之權，改變憲法權限分際關係；並架空監察院調查 

公務員違失行為、彈劾與移送懲戒之功能。對監察院憲法職權 

之 侵 犯 ，莫 此 為 甚 。相關機關立法院之答辯，顯 係 出 於 誤 導 ， 

要 無 足 採 ！

陸 、本件聲請標的無合憲解釋空間，於抽象法規範層次已經違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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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無先以合憲解釋寬鬆以待，及至本件聲請標的之違憲具體運  

用 發 生 ，再矛盾地宣告違憲之理

鑑定人林佳和副教授意見略以：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4 5條第 

1 項及第 4 6 條 之 2 規 定 ，解釋上如確實偈限於攸關立法權限與 

功 能 者 ，則 無 違 憲 。但在具體個案上……則 可 能 滋 生 『立法院 

於具體事件上，行使調查權而違反權力分立、侵害監察院權限』 

現 象 ，進而產生蕙法訴訟法第四章、第 6 5條以下的機關爭議，

性質上即非抽象之法規範審查 ....針對個案之憲法判決……佐

成回溯法規範適用之限定合憲或限定合憲…… 〇」云 云 【請參 

林 佳 和 副 教 授 1 1 3年 7 月 3 0 日所呈鈞庭專家諮詢意見書第  

2 4 頁 第 1 6行 至 第 2 5 頁 第 9 行 】。惟 查 ：

一 、前後矛盾的合憲解釋

(一） 鑑定人先於其專家諮詢意見書第 2 2 頁 第 1 0行 至 第 1 9行 表 示 ， 

我 國 「五權蕙法」明文將彈劾、糾舉及審計等監察權之監督權 

限與功能交給監察院，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在「本於查弊案以  

監 督 政 府 ，之目的事項上賦予立法院調查權，與監察院憲法職  

權有精極競合與衝突。且後續於第 2 3 頁 第 1 5行 至 第 1 7行再提 

及 ：「系爭新法可能產生之衝突，目前看來沒有解決與彼此相容  

的 具 體 想 像 ，一個無從否認的規範性前提在 於 : 監察院監察權 

位 居 憲 法 保 留 ，而立法院調查權來自法律位階，後者必然不得 

牴觸前 者 。」

(二） 故 ，鑑定人已認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與監察院憲法職權發 

生 衝 突 ，即製造憲法權限的扞格現象。並且認為此一衝突「目 

前看來沒有解決與彼此相容的具體想像」，換 句 話 說 ，不存在以 

合憲解釋甚至協商之方式化解爭議之可能。

(三） 然 而 ，鑑定人卻又矛盾地認為:「解釋上如將發動適用對象，確 

實侷限於 攸 關立法權限與功能者（第 4 5 條 第 1 項 之 『憲法所賦 

予之職權』僅限立法權），則無違憲…… 。」【請參林佳和副教 

授 11 3年 7 月 3 0 日 所 呈 鈞 庭 專 家 諮 詢 意 見 書 第 2 4 頁 第 1 6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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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第 2 2行 】

(四） 倘本件聲請標的確已「综 合 釋 字 3 2 5、5 8 5、7 2 9 而描繪立法院 

調查權之界限 i ，則何 來 「解釋上如確實侷限 I 之 必 要 ？ 「立法 

院於具體事件上，行使調查權而違反權力分立、侵害監察院權 

限」又如何可能？鑑 定 人 透 過 「限 縮 解 釋 , 求得合憲結論，反 

倒說明本件聲請標的已經違憲。須 注 意 ，本件並非一條規定有 

合蕙與違憲多種解釋可能，而可進行合憲解釋的情境；而是立 

法院透過自行擴張權力，使一條規定中有部分屬於立法院本身 

職 權 ，但其餘擴張部分已經侵入監察權等其他蕙法機關權限。

(五） 質 言 之 ，正是因為有遠憲部分，才會有將來具體個案中侵害監  

察權之情形發生，鑑定人也才需要透過限縮解釋將違憲部分剔  

淦 。實 則 ，將 理 想 上 、應然面的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強加在 

形式上即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異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

上 ，並且只承認符合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部分存在。這樣澈 

底將違憲規範改造為合憲規範之作法，已遠超出合蕙解釋原則 

所能乘載的範圍，而是應由鈞庭將與憲法意旨不符部分，直接 

宣告違憲。

二 、部分違憲與適用上違憲的混淆

(一） 鑑定人透過錯誤的合蕙解釋，得出本件聲請標的「抽象合憲」 

的錯誤 結 論 ，並認為若有違憲情形之發生，則是憲法訴訟法第 

6 5條機關具體權限爭議的問題。

(二) 鑑定人之論述邏輯，形同先對本件聲請標的中違憲部分置之不 

理 ，迨至具體個案中，立法院依本即屬違憲之本件聲請標的行 

使 職 權 ，造成監察權受難以回復之損害，再 來 處 理 。然 而 ，應 

與 辯 明 者 係 ，本件聲請標的並非中立無害，僅在特定適用情境  

下才達到違憲程度的「適 用 上 違 憲 I 問 題 ; 而是從立法院職權 

行使法第 4 5條 第 1項總論規定即遠反釋字第585號 重 大 關 聯 t 

之 框 架 、第 4 6條 之 2 第 3 項 及 第 4 7條 第 1 項規定自我授權企 

入調查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之案件及卷證資料、第 5 3條 之 1 第 

2 項規定調查報告及期中報告拘束監 察 院 。甚至調查對象不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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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為監察院獨立行使職權之人員而包括所有政府人員（立法 

院職權行使法第4 5 條 第 2 項 、第 4 7條 第 2 項 、第 5 9條 之 3 第 

1 項 後 段 、第 2 項 及 第 5 9之 5 第 2 項規定）。正如鑑定人所言， 

從抽象法規範即可明確得知「系爭新法可能產生之衝突，目前 

看來沒有解決與彼此相容的具體想像」。故本件屬於抽象法規範 

違 憲 問 題 ，沒有明知有部分違憲，卻留待具體遠憲執行結果發  

生 ，再事後搶救的道理。

(三）本件聲諳標的在抽象法規範層次已經違憲，其對權力分立原則 

輿憲政秩序之危害重大且急迫，既 已 達 須 由 鈞 庭 作 成 暫 時 處  

分裁 定 之 程 度 ，更無放任憲政體制之具體對立與衝突發生，才

依憲訴法第 6 5條處理之可能。 鈞 庭 11 3年憲暫裁字第1 號裁

定亦同此旨。【請參聲請人 11 3年 7 月 3 1 日所呈鈞庭法規範憲 

法審查言詞辯論意旨書附件1 9即 鈞 庭 113年憲暫裁字第1 號 

裁 定 第 4 2段 、第 4 7段 、第 5 0段 、第 5 5段 及 第 5 6段 】

柒 、祈 請 鈞 庭 判 決 如 本 件 聲 請 之 聲 明 ，以維憲法所定監察院獨立

行 使 之 職 權 ，確保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維繫為感。

此致

憲法法庭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 113 年 8 月 13 曰

具 狀 人 聲 請 人 監 察 院

代 表 人 陳 菊 (院 長 ）

撰 狀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李 元 德 律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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